抗震设防专项审查说明
一、编制依据
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》（建质〔2015〕67号）
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 50011-2010，2016年版）
《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》（JGJ 3-2010）
《四川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实施细则》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0378-2019，2024年版）第2.2.3条
二、项目基本信息
	项目名称
	江洲绿筑—蜀川水榭社区中心

	建设地点
	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小枧片区

	建筑类型
	公共建筑（社区中心）

	建筑层数
	地上5层，地下0层

	建筑高度
	23.3 m

	结构类型
	混凝土框架结构

	抗震设防类别
	[bookmark: _GoBack]标准设防类（丙类）

	抗震设防烈度
	7度（0.10g）

	设计地震分组
	第二组

	场地类别
	Ⅱ类


三、超限高层建筑定义
根据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》（建质〔2015〕67号）第二条规定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是指：
高度超限：房屋高度超过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 50011规定的最大适用高度。
规则性超限：房屋高度未超过规定，但结构体型复杂、不规则程度超过规范规定。
其他超限：结构形式或受力体系有特殊要求，抗震设计需进行专门研究。
四、高度超限判定
	结构类型
	7度区最大适用高度（m）
	本项目高度（m）
	是否超限

	框架结构
	50
	23.3
	否


判定：本项目建筑高度23.3m，远小于7度区框架结构最大适用高度50m，不属于高度超限建筑。
五、规则性超限判定
根据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 50011-2010及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》附件一，本项目规则性超限判定如下：
	超限类型
	超限指标
	本项目情况
	是否超限

	扭转不规则
	扭转位移比＞1.5
	≤1.2
	否

	凹凸不规则
	平面凹凸尺寸大于相应边长30%
	≤10%
	否

	楼板不连续
	有效楼板宽度小于典型宽度50%
	开洞率≤22%，有效宽度≥70%
	否

	竖向刚度突变
	相邻层侧向刚度变化＞50%
	刚度变化≤15%
	否

	竖向构件不连续
	竖向构件中断或转换
	无中断或转换
	否

	承载力突变
	相邻层受剪承载力变化＞20%
	承载力变化≤10%
	否

	多塔楼
	多塔楼结构
	单一塔楼
	否

	连体结构
	连体结构
	连廊为独立轻钢结构，与主体柔性连接
	否

	错层结构
	错层高度大于梁高
	无错层
	否

	悬挑过大
	悬挑长度＞4m
	最大悬挑1.5m
	否


判定：本项目各项不规则指标均未超限，不属于规则性超限建筑。
六、其他超限判定
	超限类型
	判定标准
	本项目情况
	是否超限

	特殊结构形式
	混合结构、钢结构、大跨度空间结构等
	常规混凝土框架结构
	否

	特殊受力体系
	悬挂结构、隔震结构、消能减震结构等
	常规抗震体系
	否

	特殊地基条件
	液化土层、软弱土层等不良地基
	地基条件良好
	否


判定：本项目采用常规结构形式与抗震体系，无特殊超限情况。
七、判定结论
高度超限：本项目建筑高度23.3m，小于7度区框架结构最大适用高度50m，不属于高度超限建筑。
规则性超限：本项目建筑平面规整、竖向规则，各项不规则指标均未超过规范限值，不属于规则性超限建筑。
其他超限：本项目采用常规混凝土框架结构，无特殊结构形式或受力体系，无其他超限情况。
最终结论：本项目不属于超限高层建筑工程，无需进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。

